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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教小组通〔2025〕1 号

关于印发《2025 年市级层面中小学校
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市直各单位:

现将《2025年市级层面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

单》（见附件 1）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并就有关

事项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迅速行动，参照制定“白名单”。各地要迅速参照市级

做法，认真对照《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准入标准》（见

附件 2），厘清各类社会事务与教育系统职责的边界，进一步优

化精简本级白名单并向社会公布。要严格落实年初计划、审批

报备和清单管理制度，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开展。根

据中央、省里和市委市政府重大部署，确需开展的临时性工作

任务，须登录“无扰督查系统”，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管理平台

中进行申报，并严格履行审批报备程序，且不得突破当年计划

总量。

二、统筹实施，不得设立“硬指标”。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要切实发挥统筹管理职能，会同有关部门合理安排各类进校

园事项，规范实施方式，防止一段时间内事项过于集中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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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负担，严禁向教师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要建立健

全评价考核机制，不得对参与率、完成率、优秀率等指标进行

排名通报和评价考核，不得将社会事务进校园工作情况与中小

学校、教师的评优评先及各类考核相挂钩。

三、联动督查，确保工作时效性。各地要将落实白名单情

况纳入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加大问题线索督查督办，严肃整

治层层加码、隐形变异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滥用 APP以及拍

照打卡、填表做题等各类重留痕轻实效的形式主义。市教育局

将会同市委减负办、市委督查室等部门加强社会事务进校园事

项的信息化管理，并通过教师负担码上报平台、监督举报电话

等加强监测、核查、整改、问责、通报，进一步建立减轻教师

负担、规范与教学无关的社会事务进校园长效机制，为广大中

小学教师减负松绑，充分保证教师从事主责主业。

附件：1. 2025年市级层面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

白名单

2. 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准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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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市级层面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

事项 工作内容 实施方式 统筹实施单位

法治专题教育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 专项进校园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司法

局、团市委指导，县市区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整合后实施“护苗·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进校园 专项进校园

安全专题教育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提供资源进校园

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文旅广

体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国安

局指导，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

整合后实施

禁毒安全宣传教育 提供资源进校园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提供资源进校园

防溺水宣传教育 提供资源进校园

国家安全教育 提供资源进校园

卫生健康专题

教育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专项进校园

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局、市市

场监管局、市医保局、团市委指

导，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整

合后实施

学生营养日宣传活动 专项进校园

学生常见病及营养健康监测干预 专项进校园

基本医保政策宣传活动 提供资源进校园

“12355健康守护行动” 专项进校园

家校协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活动 专项进校园

医教协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活动 专项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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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工作内容 实施方式 统筹实施单位

科普专题教育

流动科普设施进校园行动 专项进校园

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资规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科协指导，县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整合后实

施

“百名院士进校园、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行动 专项进校园

湘科普四进（进校园）活动 专项进校园

“5·12”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科普周活动（市级示范活动） 提供资源进校园

生态环境科学知识普及暨“环保有话说”主题实践活动 提供资源进校园

少年儿童宣传

教育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活动 专项进校园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团市委

指导，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

整合后实施

“红领巾爱学习”主题活动 提供资源进校园

“童声里的中国·湖南”主题活动 融入学校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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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准入标准

依据《株洲市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为进一步规范社会事

务进校园事项，在厘清教育系统社会职责边界基础上，现制定

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准入标准。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事项，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后，纳入白

名单管理，可以适当方式进入校园：

1.法律法规或者市级以上党委相关文件中有明确规定的社

会事项；

2.国家、省里有关单位联合教育行政部门部署安排的社会事

项；

3.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的安全维稳、扫黑除恶、防灾减

灾、防性侵、文明卫生、食品安全的重要专项工作，确需中小

学教师参与且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社会事项；

4.特殊时期、紧急情况下，根据实际确需开展且严格按程序

进行审核报备的社会事项；

5.不属于学科教学内容，但与学校发展、教育教学质量、师

生素养有直接关系，确需中小学校参与，且不适合纳入日常教

育教学的社会事项。

二、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组织方式

1.专项进校园。经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牵头单位制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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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案，组织相关人员和教育资源，有序进入中小学校开展活

动。

2.提供资源进校园。牵头单位提供教育视频、宣传材料、宣

讲人员等资源，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中小学校自主开展。

3.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牵头单位提出教育教学建议，由教育

行政部门统筹安排中小学校结合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

程实施，或在班团队会、专题教育、校园文化建设、课后服务

等活动中融入开展。


